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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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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「環境基本法」第 7 條，地方環境保護計畫訂定後，地方政府應視實際 

環境之變遷，至少每 4 年就需進行通盤檢討一次，而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」已

於民國 110 年再次改版，爰此花蓮縣環境保護計畫(110 年版)就須予以更新，

以配合環境部的推動腳步，透過檢討本縣環境保護政策之成效，用以提升本環境

品質及環境保護工作執行之成效。 

 

綜觀本縣歷年環境保護計畫之內容及編撰，第一是為配合環境部所訂定之

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」並搭配「花蓮地方環保特色」，延續環境部所提出國家環

境保護計畫之精神與確實達成目標，其次則是要呈現本縣的環境情形和決策者施

政方向，基於永續發展理念的蓬勃發展，提出全面性環境管理方針，亦制定了本

縣環境保護計畫近、中及長程施政目標，以作為推動環保工作上之基石，在明確

的施政方向下，讓環境保護工作的推展能確實的執行，且經由定期的評估，提升

環境保護工作的達成效益。 

 

本縣環境保護計畫113年執行成果包含配合國家環境量化指標與地方特色量

化指標之年度目標值，並統整、檢討各指標113年度實際值較近年數據之變化。 



二、國家環境指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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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對未來各項環境保護工作之推動及追蹤評估其執行之情形，提供客觀具體

的參考數值以評估成效，作為下期的滾動式管理依據，此計畫參酌本縣環境現況

設定了各項環境量化指標，分別為配合國家環境指標部分及地方特色部分。 

 

(一)配合國家環境指標部分 

計畫中表達配合國家環境量化指標，主要在環境品質、綠色經濟及永續夥伴 

分項目標三大項目，說明如下： 

1. 環境品質(表 1 至表 4)：針對特定對象及環境污染問題之管理，包含

「環境影響評估」、「空氣污染防制」、「水污染防治與流域治理」及「化學

物質管理」。 

2. 綠色經濟(表 5)：針對循環經濟之推動，包含「資源循環與零廢棄」。 

3. 永續夥伴(表 6 及表 7)：強化與擴大環境保護參與對象，包含「環境

教育」及「社會參與」。 

 

二、地方特色部分 

計畫中表達花蓮縣特色的環境量化指標，主要在環境管理、環境品質、環境 

衛生及環境改善分項目標四大項目(表 8 至表 11)，分述如下： 

1. 環境管理：低污染車輛密度。 

2. 環境品質：AQI≦50、未受污染河段長度比(RPI3<2)、未受污染河段長

度比(RPI<2)。 

3. 環境衛生：登革熱病媒蚊指數布氏指數。 

4. 環境改善：列管公廁特優級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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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環境影響評估類) 
 

 

 

 

 

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環
境
影
響
評
估 

專案小組召開 3

次以內初審會議

提環評審查委員

會審議比率 

 

 

% 

(當年提環評審查委員會

之專案小組召開 3 次以

內獲致建議結論案件數/

當年提環評審查委員會審 

查案件數)×100%。 

 

 

100 

 

 

>99 

 

 

>99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。 

表 2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大氣環境類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單位 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大

氣

環

境 

PM2.5 年平均值 μg/m3 
花蓮空氣品質手動

監測站測值 
7.9 <9.4 <7.8 

O3,8hr紅色警示站日數 站日數 
花蓮空氣品質自動

監測站測值 
0 - 0 

空品健康戶外活動日數

(AQI≦100)比率 
% 

(AQI≦100日數÷ 

本縣有效測定日

數)x100% 

≧99 ≧98 ≧99 

AQI良好日數比率

(AQI≦50) 
% 

(AQI≦50日數÷ 

本縣有效測定日

數)x100% 

≧85 ≧83 ≧86 

PM2.5 24 小時平均值 μg/m3 花蓮空氣品質自

動監測站測值

(PM2.5手動測站

測值) 

21 <21.4 - 

PM10 年平均值 μg/m3 19 <23.5 - 

PM10 24 小時平均值 μg/m3 41.7 <50.5 - 

O3,8hr > 86 (ppb)發生

率 
% 0 ≤0 - 
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空氣品質監測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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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化學物質管理類) 

表 3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流域治理類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 

 

流

域

治

理 

嚴重污染河段長度 

比(RPI>6) 
% 

由 DO、BOD、NH3-N、 

SS 四項參數計算 
0 <0.1 <0.1 

自來水直接供水水 

質合格率 
% 

抽檢合格件數÷總抽檢 

件數 
100 >99 >99 

公私場所供公眾飲 

用之連續供水固定

設備水質不合格率 

 

% 
抽檢不合格件數÷總抽

檢件數 
2.5 

 

<1 

 

<1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。 

1. RPI 指標計算採計河川包括花蓮溪、秀姑巒溪、和平溪、美崙溪、立霧溪與 

吉安溪等 6 條河川。 

 

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 

 

 

化

學

物

質

管

理 

 

化學物質

列管之稽

查與輔導

訪視家數 

 

 

 

家 

每年執行毒性及關注化

學物質、登錄之新化學物

質及既有化學物質，化學

局核發簽審之複合式輸

入規定貨品，及非公告具

食安風險化學物質等之 

查核輔導家數 

20 

 

 

 

22 

 

 

 

20 

毒化災演 

練場次 
場 每年毒化災演練場次 2 2 2 

輔導毒化物

運作場次 
場 

每年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臨

場輔導及無預警測試 
7 6 6 

       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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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花蓮縣永續夥伴分項目標(環境教育類) 

 

表 5 花蓮縣綠色經濟分項目標(資源循環類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 

 

 

 

綠

色

經

濟 

 

 

一般廢棄

物回收率 

 

 

% 

一般廢棄物回收率 = 〔(資

源回收量+廚餘回收量+巨大

垃圾回收再利用量+其他項目

回收再利用量)/一般廢棄物

產生量〕×100%。 

59.3 

 

 

>59.5 

 

 

>60.0 

 

一般廢棄

物妥善處

理率 

 

 

 

% 

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率 = 

〔一般廢棄物處理量/(一般廢

棄物產生量+ 期初垃圾暫存 

量)〕× 100%一般廢棄物產生

量=垃圾量+員工生活垃圾量。 

71.12 

 

 

 

>90.0 

 

 

 

>95.0 

    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。 

 

表 7 花蓮縣永續夥伴分項目標(社會參與類) 

   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。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環

境

教 

育 

 

環保志義工

人數 

 

人 

 

依據各環保機關申

報數總和 

 

3202 

 

3450 

 

3500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 

社

會

參

與 

民間企業及團體

綠色採購金額 

萬

元 

民間企業及團體採購

環境保護產品金額 
1億726 

 

1,900 

 

1,950 

參與社區環境調

查及改造社區累

計數 

 

個 
每年參與社區環境調

查及改造社區累計數 9 

 

5 

 

7 



表 8 花蓮縣環境管理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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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名稱 單位 衡量標準 113 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低污染車

輛密度 

 

輛/萬人 

(電動機車+電動自行

車+電動輔助自行

車)/ 

總人口數(萬人) 

 

297 

 

>185 

 

>190 

資料來源：公路總局統計查詢網及花蓮縣民政處。 

表 9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
指標名稱 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未受污染河
段長度比 
(RPI3<2) 

% 
由 DO、𝑁𝐻3 − 𝑁、BOD 

三項參數計算 
98.92 >97 >98 

未受污染河
段長度比 
(RPI<2) 

% 
由 DO、SS、𝑁𝐻3 − 𝑁、 

BOD 四項參數計算 
12.52 >74 >76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。 

表 10 花蓮縣環境衛生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環

境

衛 

生 

登革熱病

媒蚊指數

布氏指數 

 

處 

調查 100 戶住宅，

發現登革熱病媒蚊

幼蟲孳生陽性容器

數。 

 

 

9 

超 過 

布 氏指

數 2以 

上 區  

域<20 處 

超 過 

布 氏指

數 2以 

上 區  

域<15 處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科。 

表 11 花蓮縣環境改善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113 

年度目標值 

112 114 

環

境

改 

善 

列管公廁特

優級比例 
% 

特優級公廁座數/全

縣列管公廁座數

*100% 

 

 

99.7 

 

 

>90 

 

 

>95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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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鍵績效指標檢討 

(一) 環境影響評估 

表 12 為環境影響評估類的指標統計表，指標「專案小組召開 3 次以內初

審會議提環評審查委員會審議比率」為 109 年納入之新指標，110至113年的審

議比率達 100%，爾後也將持續關注其審議之比率及變動。 

表 12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環境影響評估類) 

分類 指標名稱 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環境

影響

評估 

專案小組召開 

3次以內初審會

議提環評審查委

員會審議比率 

 

 

% 

(當年提環評審查委員會之專

案小組召開 3 次以內獲致建

議結論案件數/當年提環評審

查委員會審查案件數)×100%。 

100 100 100 100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。 

 

(二) 大氣環境 

表13為大氣環境類指標的項目及數值統計， 指標「AQI≦100站日數比率」為

新指標，需要持續關注其變化趨勢，而指標「PM2.5」近4年年平均值落在6.7至

8.1μg/m3 之間，24小時平均值落在18.0至21.0μg/m3之間，至於指標「PM10」近 4 

年年平均值在15.8至19.4μg/m3  之間，而24小時平均值則介於33.4至

49.9μg/m3 之間。雖然112年部分指標(PM2.5及PM10平均值)短期回升，但至113年

除PM2.5 24小時平均值略有上升外，其餘各項污染物濃度值普遍較112年有所下

降，顯示本縣空氣品質已有明顯改善。未來仍持續關注其變化趨勢，並加強監

測與管理，以確保是否有劣化情形。 

表 13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大氣環境類) 

分

類 
指標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 

大

氣

環

境 

AQI≦100 站日數比率 100 99.5 99.7 99.5 

AQI良好日數比率(AQI≦50) 90 94 90 85 

PM2.5 年平均值(μg/m3) 8.1 6.7 7.9 7.9 

PM2.5 24 小時平均值(μg/m3) 19.0 18.0 18.0 21 

PM10 年平均值(μg/m3) 18.1 15.8 19.4 19.0 

PM10 24 小時平均值(μg/m3) 37.9 33.4 49.9 41.7 

O3,8hr > 86 (ppb)日數 0 0 0 0 
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空氣品質監測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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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流域治理 

表 14 為流域治理類指標統計表，其中「嚴重污染河段長度比(RPI>6)」於近4 

年皆維持在 0，表示花蓮縣河段污染狀況屬較輕微之情形，河段品質均維持在一定

程度；「自來水直接供水水質合格率」達100%，表示花蓮縣飲用水管理嚴謹，另

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質不合格件數共計3件，占抽驗率

2.5%，經花蓮縣環保局輔導及業者自行查檢，評估設施已老舊，則以更換新機改

善飲用水水源，確保飲用水安全。 

 

表 14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流域治理類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 

 

流

域

治

理 

嚴重污染河段長度

比(RPI>6) 

 

% 

由 DO、NH3-N、 

BOD、SS 四項參 

數計算 

0 0 0 0 

自來水直接供水水 

質合格率 
% 

抽檢不合格件數 

÷總抽檢件數 
100 100 100 100 

公私場所供公眾飲

用之連續供水固定 

設備水質不合格率 

 

% 
抽檢不合格件數 

÷總抽檢件數 
0 0 0 2.5 
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統計年報。 

1. RPI 指標計算採計河川包括花蓮溪、秀姑巒溪、和平溪、美崙溪、立霧溪與 

吉安溪等 6 條河川。 

 

(四) 化學物質管理 

                表15為化學物質管理類指標統計表，當中三項指標─「化學物質列管之稽查與

輔導訪視家數」、「毒化災演練場次」及「輔導毒化物運作場次」皆為109年納入

之新指標，而在110至113年時，「化學物質列管之稽查與輔導訪視家數」與「輔導

毒化物運作場次」皆較有呈現下降趨勢，顯示花蓮縣相當注重化學物質管理及持續

推 廣 綠 色 化 學 之 作 業 成 果 效 益 ， 惟 仍 須 持 續 關 注 其 數 值 的 變 化 。



表 15 花蓮縣環境管理分項目標(化學物質管理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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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 

化

學

物

質

管

理 

 

 

化學物質列管之稽

查與輔導訪視家數 

 

 

 

家 

每年執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

質、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

有化學物質， 化學局核發

簽審之複合式輸入規定貨

品，及非公告具食安風險化

學物質等之查核輔導家數 

 

 

 

53 54 32 20 

毒化災演練場次 場 每年毒化災演練場次 3 2 2 2 

輔導毒化物運作場次 場 
每年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臨場 

輔導及無預警測試 
11 8 9 7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。 

(五) 資源循環 

    資源循環類指標如表 16 所示，「一般廢棄物回收率」於109年有下降情況，而

後續有回升趨勢，因此後續仍需觀察其變化情形；另「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率」於

112年呈明顯上升狀態，因本縣一直相當重視此問題並積極找尋相關解決方案，台灣

水泥公司和平水泥廠所建構處理生活垃圾的汽化爐已完工，惟113年度天災導致汽化

爐維修，故花蓮縣的「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率」，113年度未明顯上升。 

 



表 16 花蓮縣綠色經濟分項目標(資源循環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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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
類 

指標

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 

 

 

 

資

源

循

環 

 

一般

廢棄

物回

收率 

 

 

 

 

 

 

% 

一般廢棄物回收率 = 

〔(資源回收量+廚餘回收

量+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

量+其他項目回收再利用

量)/ 一般廢棄物產生

量〕×100%。 

54.6 57.2 54.75 59.3 

一般

廢棄

物妥

善處

理率 

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率 

= 〔一般廢棄物處理量 

/(一般廢棄物產生量+

期初垃圾暫存量)〕× 

100%一般廢棄物產生量=

垃圾量+員工生活垃圾

量。 

88.1 58.0 71.92 71.12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。 

 

(六) 環境教育 

               表 17 為環境教育類指標統計表，本縣「環保志工人數」指標於109年至111年

呈穩定增加的正向發展。本縣環保志(義)工運用單位每年將所屬隊伍數及志工進行

汰除或新增，故113年度環保志(義)工人數持續下修至3,202人次。 

 

表 17 花蓮縣永續夥伴分項目標(環境教育類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環

境

教 

育 

 

環保志義

工人數 

 

 

人 

依據各環保

機關申報數

總和 

3662 3716 3255 3202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。 

(七) 社會參與 

表 18 為社會參與類指標，其中「民間企業及團體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金額」

指標近4年皆達成並大幅超越年度目標值，顯示民間企業及團體皆有在積極配合

本縣辦理相關行動，而「參與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社區累計數」則呈現穩定增

加的趨勢。 



表 18 花蓮縣永續夥伴分項目標(社會參與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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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
類 
指標名稱 單位 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社

會

參

與 

民間企業及團體綠 

色採購金額 
萬元 

民間企業及團體採購 

環境保護產品金額 

1億

6,900 

1億

2,800 
1億357 1億726 

參與社區環境調查

及改造社區累計數 

 

個 
每年參與社區環境調

查及改造社區累計數 
5 10 13 17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。 

(八) 地方特色指標 

地方特色指標共計有 5 項，在環境管理指標部份有「低污染車輛密度」1 

項指標，如表 19 所示，比例呈年度增加趨勢，可以得知本縣近 4 年來在推廣

電動車輛政策方面有一定的效果，而環境品質指標部份則有「未受污染河段長度比

(RPI≦2)」及「未受污染河段長度比(RPI3≦2)」等 2 項指標，另關於113年度

未受污染河段長度比（RPI<2）實際值12.52%，未符合目標值。未達目標原因屬

關鍵因子為SS升高，高濃度的SS現象主要源於颱風或降雨的沖刷機制作用於地

震所產生的大量土石之上，兩者共同影響導致河川水質狀況異於往年。而SS 受

限於本縣河川自然（雨量沖刷）因素，若依同績效目標第二項衡量指標 RPI3

（無SS）成果判斷，即可達95%以上之未受污染長度比，如表 20 所示。 

而在環境衛生為「登革熱病媒蚊指數布氏指數」指標，登革熱病媒蚊指數雖在

113年相較於112年年雖有增加情形，仍在年度目標值內，相較於110年，近2年已大

幅下降，可見本縣在病媒防治方面已有改善(表 21)，表 22 為環境改善─「列管公

廁特優級比例」指標，列管公廁特優級比例呈增加的正面趨勢，輔導相關單位將老

舊公廁修繕頗具成效。 

 

表 19 花蓮縣環境管理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
指標名稱 單位 衡量標準 
年度實際值 

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

低污染車

輛密度 

 

輛/萬人 

(電動機車+電動自

行車+電動輔助自行 

車)/總人口數(萬

人) 

215 260 456 297 

資料來源：公路總局統計查詢網及花蓮縣民政處。 



表 20 花蓮縣環境品質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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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名稱 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 年 111 年 112年 113年 

未受污染河

段長度比 

(RPI≦2) 

 

% 

由 DO、SS、 

NH3-N、BOD 四 

項參數計算 

 

62.3 25.1 55.45 12.52 

未受污染河

段長度比 

(RPI3≦2) 

 

% 

由 DO、NH3-N、 

BOD 三項參數 

計算 

 

95.7 95.7 96.27 98.92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水污染防治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表 21 花蓮縣環境衛生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科。 

 

表 22 花蓮縣環境改善分項目標(地方特色部分)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 年 111 年 112年 113年 

環

境

改 

善 

列管公廁特

優級比例 

 

 

% 

特優級公廁座

數/全縣列管

公 廁 座 數

*100% 

96.4 99.2 99.2 99.7 

資料來源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科。 

分

類 
指標名稱 

單

位 
衡量標準 

年度實際值 

110 年 111 年 112年 113年 

環

境

衛 

生 

 

登革熱病媒蚊

指數布氏指

數 

 

處 

調查 100 戶住 

宅，發現登革熱

病媒蚊幼蟲孳生

陽性容器數 

19 6 6 9 

 


